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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高校本科专业

核心课程建设计划试点专业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提升云南省本科

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决定启动实施云南省高

校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计划（地方“101 计划”）。为确保计划

顺利推进，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决定遴选一批试点专业（类）开

展试点建设，旨在通过示范引领，推动全省其他专业（类）的改

革与提升，形成良好的带动效应。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原则

（一）面向未来。反映专业（类）国际学术前沿，充分体现

中国及云南特色。

（二）立足需求。紧密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重点急需产

业需求，科学规划，增强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结合力。

（三）注重创新。优先选择具有优势和良好基础的专业（类）

先行开展课程建设，着力推进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评价体系的创新，不断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彰显办学特色和优势。

（四）示范引领。遴选建设的试点专业（类）应具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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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性与推广性，能带动省内其他专业类共同发展。

二、遴选范围

按照分批建设原则，2025年首批计划遴选 10个左右专业（类）

开展建设。结合需求实际和学校自主推荐，拟定 11 所本科高校

18 个专业（类）（名单见附件 1）参与首批试点建设遴选。

三、遴选方式

地方“101 计划”试点专业遴选工作由省教育厅统筹，依托省

课程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课指委）具体组织实施。课

指委根据各牵头高校上报的申报材料，组织省内外专家开展论证。

省教育厅根据论证结果，研究确定首批试点建设专业（类）名单。

四、工作流程

各专业（类）牵头高校及负责人（名单见附件 1）参照《地

方“101 计划”试点专业（类）遴选工作流程说明》（附件 2），

按照以下流程开展相关工作，完成申报材料准备。

（一）调研专业现状：专业（类）负责人应以服务国家和云

南发展战略需求为导向，通过深入调研分析，全面了解专业（类）

省内外发展现状和水平、现有的建设基础及发展潜力等，对标确

定建设目标。

（二）梳理课程体系：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参考《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对本

专业（类）课程模块和体系进行全面梳理。

（三）遴选核心课程：从专业（类）基础课程和专业（类）

核心课程中遴选 10 门核心课程，遴选的核心课程应综合反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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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共同的核心课程及人才培养关键知识、能力、素质要

求，体现相关学科及技术发展前沿，能够有效支撑专业（类）建

设。

（四）组建工作团队：专业（类）负责人基于前期课程建设

基础，全面摸排全省开设相关专业高校相应课程教师团队情况，

结合实际，遴选符合条件的教师组建 10 门核心课程初始建设团

队，每个课程团队包含 1 名课程负责人和 10 名以内课程团队成

员。

（五）形成建设方案：根据前期调研及遴选的核心课程情况，

专业（类）负责人及各课程负责人通过集体研究，形成本专业（类）

的《地方“101 计划”建设方案》（附件 3），填写《云南省高校

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计划（地方“101 计划”）专业（类）试点

建设申报书》（附件 4）。

（六）组织专家论证：由各专业（类）牵头高校和负责人自

行组织省内外相关领域专家或课指委专家对专业（类）建设方案

的科学性、可行性等进行初步论证，形成论证意见，每个专业（类）

论证专家不少于 3 人。

（七）提交申请材料：专业（类）建设方案通过论证后，按

要求提交至省教育厅。

五、工作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高校是实施地方“101 计划”的主体。

各专业（类）牵头高校和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此次试点专业遴选工

作，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强化责任意识，做好工作方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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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报送等工作。专业（类）建设工作由牵头高校负责人总体负

责，确定 1—2 位工作秘书作为联络员，确保工作沟通顺畅。核

心课程建设团队由 1 名课程负责人和 10 名以内课程团队成员组

成，保证团队的专业性和协作性。

（二）鼓励积极参与。开设相关专业（类）本科高校作为“101

计划”的参与高校，应主动对接相关专业（类）牵头高校工作秘

书，积极参与开展相关工作，明确专人负责，提交《地方“101

计划”本科高校联系人信息表》（附件 5）、《XX 学校 XX 专业

（类）专业课程情况表》（附件 6）至相关专业（类）牵头高校

工作秘书，鼓励更多专业负责人加入核心课程建设团队，提高教

师教育教学和课程建设水平。

（三）提升改革实效。试点建设专业应将国内外专业学术前

沿成果融入建设方案，以建设一流核心课程、一流教材、一流师

资团队、一流实践项目为载体，充分体现创新性和高阶性，推动

示范引领作用。

（四）强化支持保障。各本科高校要加强组织保障，在人力

和物力等方面为试点建设工作提供必要支持。

六、其他事项

（一）请各本科高校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17:00

前将附件 5、附件 6（电子版）提交至相关专业（类）牵头高校

工作秘书，同步发送至高教处联系人邮箱。

（二）请各牵头高校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17:00

前将附件 3、附件 4（加盖公章 PDF 扫描版和 Word 电子版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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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发送至高教处联系人邮箱，同步提交纸质版至省教育厅高教

处。

高等教育处

联 系 人：宫丽婧、李秀泉

联系电话：0871-65123921

电子邮箱：809136807@qq.com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2 号云南省教育厅

608 室

附件：1.专业（类）牵头高校和负责人名单

2.地方“101 计划”试点专业（类）遴选工作流程说明

3.地方“101 计划”XXX 专业（类）建设方案（参考模

版）

4.云南省高校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计划（地方“101

计划”）专业（类）试点建设申报书

5.地方“101 计划”本科高校联系人信息表

6.XX 学校 XX 专业（类）专业课程情况表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21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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